學生服儀規定
103.6.11學生服委會會議通過
ㄧ、本校服儀以自然、整潔為原則，並以維持學校特色為考量，除特別列註警告項目者，其餘違規列為違紀項目登記。

二、季節服裝規定：黃衫長、短袖、裙、褲及黑色毛衣、背心視天候狀況及個人體質自行選擇穿著，重大集會場合統一規定穿著甲式服裝或乙式服裝。
（ㄧ）甲式制服：黃衫、黑裙、白襪、白皮鞋、白球鞋。

（二）乙式制服：黃衫、黑褲、白襪、黑皮鞋、白球鞋、淑女大衣。      

三、服裝形式：

（ㄧ）黃衫、外套、背心：須繡「校名」、「班別」及「學號」等；如穿著他人制服或班別未繡，則以警告處分；另轉（分班）者於１個月後仍未完成班別更改者，予警告處分。

（二）黑褲、黑裙：不可著低腰褲或低腰裙。黑褲應以制式型式為主，不得穿著牛仔褲或居家休閒褲，裙沿應及膝。

（三）皮鞋、球鞋：鞋跟高度不超過4公分，球鞋以白色為底色，球鞋的款式以素雅簡單為原則，不得穿著花色或是佈滿裝飾、花紋班點之樣式，白色部分應占全鞋之75％以上。
（四）襪子：白色短中統襪(腳踝以上)；著裙子者不得穿著象腿襪、隱形襪或船型襪。

（五）個人著制式外套時，如於黃衫外加穿毛衣，應為V字領樣式；如不穿著外套，則應穿著制式黑色毛衣、背心，並繡有校名及學號。

（六）天冷時，可於制式外套內添加禦寒衣物並將拉鍊拉上，不可外露（如帽Ｔ、短袖黃衫內著長袖禦寒衣、便外、披肩、斗篷等），以維服制整體性。
四、其他：

（ㄧ）正常上課期間，進出校門均應穿著整齊校服（含體育服外套），不得穿便服或體育服（褲）進、出校門，違者以警告處分。
（二）上、放學均應背制式書包或背包，並以側背包為主，後背包為輔，可搭配使用，不得逕自使用非制式書包上下學，違者列入違記項目登記。

（三）上學期間穿著制服不得配戴耳環及戒指，項鍊不得外露於頸部，個人耳洞維持請用透明矽膠棒。

（四）指甲請定期修剪，維持清潔，不得塗有色指甲油。

（五）不得化妝。

（六）校園及教室內外皆不得穿著拖鞋。著拖鞋者一律記警告。
五、其餘生活常規：

（ㄧ）為個人健康考量及維持學生清新形象，請勿隨意刺青，建議不染燙頭髮，頭髮定時修剪，瀏海長度不要影響視線。

（二）上、放學騎乘腳踏車，應配戴安全帽，進出校門口須下車接受服儀檢查，並牽停於規定之車棚（藝能館旁及科學館前畫有停車棚位），在教學區內不得騎乘。

（三）個人服儀因特殊情形有臨時申請需求，請持相關證明洽生輔組；如有違紀部分須查證者，請洽自治社教官提出申請。

（四）自治社同學為各班推選擔任執行勤務者，請同學予以配合與尊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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